附件2
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

立法听证会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工作单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听证事项
	基本观点及主要理由

	（一）规定草案第九条关于犬只限养数量和禁养品种的规定以及对应第二十条第一项的法律责任
	

	（二）规定草案第十条关于养犬登记的规定以及对应第二十条第二项的法律责任
	

	（三）规定草案第十二条关于犬只延续登记的规定以及对应第二十一条的法律责任
	

	（四）规定草案第十五条关于携犬出户规范的规定以及对应第二十二条的法律责任
	

	（五）规定草案第十六条关于犬只禁入场所的规定以及对应第二十三条的法律责任
	




